
附表

社會住宅戶數 住戶代表人數 候補代表人數

未達一百戶者 3人 1人

一百戶以上未達三百戶者 5人 3人

三百戶以上未達五百戶者 7人 5人

五百戶以上未達七百戶者 9人 7人

七百戶以上未達九百戶者 11人 9人

九百戶以上者 13人 1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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